马鞍山市中医院重症医学科护理单元基础设施

采购清单及相关要求

一、采购清单及技术要求

	序号
	货物名称
	数量
	单位
	最高限制单价（元）

	1
	▲治疗车
	5
	台
	3500

	2
	治疗车（双层）
	2
	台
	1000

	3
	治疗车（双层带抽屉）
	2
	台
	2500

	4
	大输液车
	1
	台
	3000

	5
	小输液车
	4
	台
	1500

	6
	抢救车
	1
	台
	3000

	7
	移动床头柜
	5
	台
	800

	8
	病历车
	1
	台
	1500

	9
	小拖车
	1
	台
	800


▲本项目核心产品为：治疗车

投标人所报单价不得超过对应最高限制单价，否则投标无效。
二、技术要求
（一）治疗车
1、参考规格：650×500×980（±10mm)；
2、立柱采用铝合金型材； 
★3、车身为钢塑箱体，采用厚度≥1.0mm的电解钢板，箱体采用抗菌粉末静电喷涂材料； 
4、台面（650*500 mm）为钢制材料，易清洗、耐腐蚀，四角为R形圆角，四角R形为ABS材质，三面不锈钢围栏;
5、带有四只小抽屉，一只大抽屉，一只侧抽可随时拆装,导轨采用静音导轨，内置≥3*3药格，每格有标签插槽；
6、配有四只≥Φ100mm万向轮，其中两只带有刹车；
7、配有两个翻盖垃圾桶，一个侧挂盒，一个洗手液架；

（二）治疗车（双层）

1、参考尺寸：700×400×860（±10mm)；

2、立柱为≥Φ25×1.2mm304不锈钢圆管焊接而成；

■3、台面采用厚度≥1.2mm304不锈钢制作；

4、上、下台面三面护栏均采用304不锈钢圆管制作而成；

5、推车配4只≥Ф100mm静音脚轮，其中2只脚轮配置刹车。

（三）治疗车（双层带抽屉）

1、参考尺寸：700×450×900（±10mm)；

2、主管4根立柱采用≥Φ25×1.2mm圆管制成，两侧设有弧型推手，三边带栏杆护栏；

■3、上下两层凹型台面厚≥1.2mm304不锈钢材质制成，模具成型；上层台面下具有并排两个抽屉，板厚≥1.2mm，防静电，采用静音导轨；

4、配四只万向静音轮，其中两只脚轮配置刹车。

（四）大输液车

1、参考尺寸：750×480×930（±10mm)

2、主体用铝、钢、ABS材质结构组成，四柱承重，塑钢立柱，内有铝管支撑；

3、台面采用ABS材料，双层底面注塑工艺成型，凹型设计，不锈钢三面围栏；

★4、正面：配备中控锁；五层抽屉，静音导轨，分别为两小抽、两中抽、一大抽，每层抽屉内有长宽各≥3*3的分格片，可自由分隔大小空间药盒，抽屉配拉手，封口插槽式标识牌。

■5、配备双排龙门输液架一套

6、配备两只ABS污物桶,置物篮一个，锐器盒2个，配备资料盒，副工作台面一
7、配备资料盒，副工作台面一个

8、静音万向脚轮四只，其中两只带刹车功能，

（五）小输液车（床旁斜推车式）

1、规格：650×440×910（±10mm)

2、整体304不锈钢板材焊接制成；

3、上面两层不锈钢托盘；

4、底部一层为不锈钢网篮，并配有两个双翻盖垃圾桶；

5、底部四只静音万向脚轮（其中两轮带刹）

(六）抢救车

1、规格：750×475×930（±10mm)

2、主要由铝、钢、ABS材质结构组成，四柱承重；
■3、ABS台面一次注塑成形工艺，三面配有304不锈钢护栏；

4、台面上配透明软玻璃;
★5、车体配备摆放除颤仪平台、隐藏式伸缩副工作台、病历档案盒；
6、车体配备隐藏式伸缩输液架、网篮锐器桶、双污物桶；
■7、车体背后配备除颤板，隐藏式伸缩氧气瓶支架，活动≥5米电源线；
8、车体正面配备中控锁，配置有五层抽屉（分为大、中、小三种抽屉），抽屉内≥ 3*3分隔片；
9、车体底部：底部四只静音万向脚轮（其中两轮带刹）。

（七）移动床头柜

1、参考尺寸480×480×790（±10mm)

2、车身为钢塑箱体，采用厚度≥0.8mm的钢板，箱体采用抗菌粉末静电喷涂而成；

3、台面是钢制喷塑，四角为R形圆角，材质为ABS材质；

4、台面下设一层抽屉、一个单开柜门；柜门内设一层可调节屉板；抽屉、柜门均配有内扣拉手；

5、柜体底部安装四支≥1.5寸脚轮，前两轮带刹车功能。

（八）病历车

参考规格：460×390×920（±10mm)

1、主体采用的ABS材料结构组成；

2、台面为ABS材料，台面左右两侧带有弧形推手；

3、单排设计20-25格，配备不少于格数的病历夹，配带顺序数字标签，中控锁设计，右侧面挡板可锁闭；

4、顶部配有一个ABS抽屉；

5、采用静音万向脚轮四只，其中两只带刹车功能。

（九）小拖车

1、参考规格800×500×600（±10mm)；

2、小拖车整体采用304不锈钢制作，主体板材采用304不锈钢制作，管料选用不锈钢拉丝管；

3、采用静音万向轮脚轮四只，其中两只带刹车功能。

注：1、如果在技术参数或配置中标明了品牌或产地，则仅供参考，并非指定，投标人可以选用替代的方案，但这种替代整体上要优于或相当于招标文件的相关要求。
2、为鼓励不同品牌的充分竞争，如某货物或设备的某技术参数或要求属于个别品牌专有，则该技术参数及要求不具有限制性，投标人可对该参数或要求进行适当调整，并应当说明调整的理由，且该调整须经评委会审核认可。
3、所有描述为“支持”的，均表示具备、配置、提供、实现等意思，是要满足技术参数的要求。

4、招标文件中用“★”标注的技术参数为不允许负偏离的实质性要求和条件（招标文件中有标注“★”的技术参数）。投标人对用“★”标注的技术参数的响应情况须在投标文件中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予以证明。否则，评委会视为对招标文件中用“★”标注的技术参数出现负偏离。

5、投标人的投标文件中提供的相关技术证明文件是指：医疗器械注册证、第三方检测报告、技术白皮书、产品说明书、产品彩页，提供其中之一即可。
三、商务要求

（本项目商务要求为不允许负偏离的实质性要求和条件）
1、所有货物（包括零部件）须为全新的、未使用过的原装正品。提交货物的技术参数和配置应与招标文件的要求及其投标文件的技术响应表（如果被评委会接受的话）相一致。若招标文件及投标文件中无相应说明，则以国家有关部门最新颁布的相应标准及规范为准。
2、所有货物必须符合国家相关强制性要求。

2.1投标人须在投标文件中提供所报医疗器械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相应材料，否则视为商务要求未完全响应：

（1）条件一：所报产品为第二、三类医疗器械的，提供所报医疗器械的医疗器械注册证扫描件（在有效期内）；

（2）条件二：所报产品为第一类医疗器械的，提供所报医疗器械的第一类医疗器械备案信息证明材料扫描件。

3、技术支持
3.1中标人应向招标人提供全方位及时而有效的技术支持和服务。
3.2中标人负责供货、运输并安装调试完毕。
3.3 如中标人发生兼并、重组，招标人本项目的供货、安装、维护保养等相关工作必须由新组建的公司按招标文件及投标文件承担相应的义务。

3.4 中标人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国家对相关项目有资质要求的，进场单位和人员的资质、资格符合国家、省、市有关规定。实施期间中标人所发生的或中标人实施场地内发生的或中标人原因造成的安全事故，均应由中标人负责按有关规定处理善后事宜，并承担给采购人造成的损失。

3.5 投标文件中为本项目配备的人员力量，在合同履行期间，中标人须按采购人要求到达本项目现场提供相应服务，否则采购人有权解除采购合同。

3.6支持所供设备软件免费升级。
4、产品质保期、服务期及售后服务：                                        
4.1产品质保期：中标人须提供产品至少2年的质保期（自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质保期内出现质量问题，成交供应商负责包换，所有质保费用均已包含在总报价中。

4.2中标人须设有维修服务电话，负责解答用户在货物使用中遇到的问题，及时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和操作方法。                                                                        
4.3售后服务响应时间：如货物出现质量问题，中标人须1小时内响应，电话响应无法解决，中标人必须在接报修电话24小时内到达现场并在48小时内解决问题。如不能解决的，中标人需提供备品备件供采购人使用。质保期内如货物出现质量问题，中标人负责修复，对于无法修复的情况，中标人负责免费更换。

5、培训：

5.1中标人应对招标人的操作人员免费提供现场培训。
5.2现场培训能够根据用户需要，合理安排，使用户能够全面掌握设备的工作原理，熟练独立操作设备，并能够对设备进行日常维护与保养，简单故障诊断与排除。

5.3以上培训费用含在总报价中。 

6、供货期：合同签订后，15个日历日内交货并安装调试完毕。

7、供货地点：马鞍山市中医院（中标人指定地点）。

8、验收：

8.1采购人和相关部门按照采购文件和响应文件承诺进行验收。采购文件没有规定和响应文件没有相应承诺的，按照下列原则进行验收：有国家标准的按照国家标准验收，没有国家标准的按行业标准验收，无行业标准的按地方或企业标准验收，成交供应商予以配合。涉及需要由质检或行业主管部门验收的项目，采购人须约请相关部门和专家参加项目验收。

8.2货物在验收时，供应商应提供发票、制造厂家出具的产品合格证书、装箱清单等，涉及进口的部件须提供中国海关进口货物报关单、完税证明及商检证明等材料；提供有关货物的保养修理所需的各种随机工具及全部有关技术文件（外文应提供中文翻译资料，下同）、厂商质保承诺、操作使用说明书、质保书、保修证明、维护手册及技术性指导资料以及根据中国相关法律规定制造、销售报价货物（包括主要部件和材料）所必备的各种证书(如产品质量检验报告、国家相关检测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等）等文件汇集成册交付采购人和应由成交供应商提供的必要文件。

8.3成交供应商应向采购人提供安装调试过程中的各种文档资料，以便采购人今后能掌握操作和维护方法。                            
9、付款方式：验收合格后支付合同总金额的90%，一年后无质量及售后服务问题支付合同总金额的10%。
11、本项目总投标价包含了交付使用前的全部费用，包括货物购置费（所有设备、辅材、零配件、易损件、备品备件及专用工具等）、调试费、人工费、交通费、食宿费、管理费、运输费、保险费、质保期内的维护维修费、培训费、验收费、其他费用（如包装费、仓储费、保管费、资料费以及完成本项目所需要的其他费用）及所有价内价外税金及合理利润等。

